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一、品种规格
1.1 肥料：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BB肥）、尿素、有机肥等；
1.2 农膜：农用薄膜（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1.3 成品油及相关产品（车用汽油、车用柴油、车用尿素）
1.4 电动车及配件（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电动车电池、头盔等）
1.5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
二、检测项目、检验依据、检验类别和判定原则。
2.1 检测项目、检验依据和抽样要求（检测项目按实际样品明示标准要求检验）
2.1.1肥料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总氮
	 GB/T 15063-2020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肥）》
NY/T 525-2021《有机肥料》
GB/T 10510-2007
《硝酸磷肥、硝酸磷钾肥》
GB/T 10205-2009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
GB/T 2440-2017
《尿素》
GB/T 20413-2017
《过磷酸钙》
GB/T 21634-2020
《重过磷酸钙》
根据实际确认的产品标准要求检验
	见下表

	
	有效五氧化二磷
	
	

	
	氧化钾
	
	

	
	总养分
	
	

	
	氯离子(高氯除外)
	
	

	
	水分
	
	

	
	粒度
	
	

	
	外观
	
	

	氮肥
	总氮
有效五氧化二磷
氧化钾
	
	

	磷肥
	
	
	

	钾肥
	
	
	

	有机肥料
	氮、磷、钾
总养分（以烘干基计）
	
	

	
	重金属
（砷、汞、铅、镉、铬）
	
	

	
	有机质（以烘干基计）
	
	

	
	水分（鲜样）
	
	

	硝酸磷肥、硝酸磷钾肥
	总养分
	
	

	
	总氮
	
	

	
	有效五氧化二磷
	
	

	
	氧化钾
	
	

	
	氯离子
	
	

	
	水分
	
	

	
	粒度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
	总养分
	
	

	
	总氮
	
	

	
	有效五氧化二磷
	
	

	
	粒度
	
	

	
	水分
	
	

	尿素
	总氮
	
	

	
	缩二脲
	
	

	
	水分
	
	

	
	亚甲基二脲
	
	

	肥料类抽样数量：
[image: ]根据标准有关规定,抽样时,若总的包装袋数小于512袋时，抽样袋数按下表“选取抽样袋数的规定”选取的袋数抽取样品，大于512袋时，按3×    （N为总的包装袋数）的规定计算的袋数（遇小数进为整数）抽取样品。
	总的包装袋数
	选取的最少抽样袋数
	总的包装袋数
	选取的最少抽样袋数
	总的包装袋数
	选取的最少抽样袋数

	1~10
	全部
	102~125
	15
	255~296
	20

	11~49
	11
	126~151
	16
	297~343
	21

	50~64
	12
	152~181
	17
	344~394
	22

	65~81
	13
	182~216
	18
	395~450
	23

	82~101
	14
	217~254
	19
	451~512
	24


复混肥料：按上表或上述公式计算结果随机抽取一定袋数，用采样器沿每袋最长对角线插入至袋的3/4处，每袋取出不少于100g样品，每批采取总样品量不少于2kg，将采取的样品迅速混匀，用缩分器或四分法将样品缩分至约1kg，再缩分成两份，装入封样瓶中。
其他肥料（除液体肥料外）：同复混肥料


2.1.2农膜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农用薄膜
	厚度
	GB 13735-2017《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T 6672-2001《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机械测量法》
GB/T 1040.3-2006《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3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
QB/T 1130-1991《塑料直角撕裂性能试验方法》
	随机抽取1-3卷薄膜，将抽取到的三卷薄膜去掉外层10米后，每卷取一块，长度4米（或面积不少于4㎡），共3块，其中2块为检验样品，1块为备用样品

	
	拉伸负荷
	
	

	
	断裂标称应变
	
	

	
	直角撕裂负荷
	
	

	
	外观
	
	

	
	重量偏差
	
	



2.1.3 成品油及相关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车用柴油
	硫含量，闪点，铜片腐蚀，酸度，冷滤点，水分/水含量、密度
	GB 19147-2016《车用柴油》
	抽样4L，检样2L，备样2L

	车用汽油
	硫含量，机械杂质，硫醇，水分，铜片腐蚀，铅含量、密度、馏程、水溶性酸或碱
	GB 17930-2016《车用汽油》
	

	车用乙醇汽油
	硫含量，机械杂质，硫醇，水分，铜片腐蚀，铅含量、密度、馏程、水溶性酸或碱
	GB 18351-2017《车用乙醇汽油（E10）》
	

	车用尿素
	尿素含量、密度、折光率、碱度、缩二脲、不溶物、磷酸盐
	GB 29518-2013《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 尿素水溶液（AUS 32）》
	检样一桶，备样一桶


2.1.4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相关产品检测项目
2.1.4-1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电动自行车
	标识与警示
	GB 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17761-2024《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2025-09-01实施）
	每组抽取检验样品1辆，现场进行不破坏检测，不进行备样，复检采用原样检验

	
	铭牌
	
	

	
	电动机编码
	
	

	
	号牌安装位置 
	
	

	
	产品合格证
	
	

	
	整车质量
	
	

	
	布线
	
	

	
	短路保护 
	
	

	电动三轮车
	车辆标志和标牌
	GB/T 24158-2018《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
	

	
	后视镜的安装要求
	
	

	
	一般装配要求
	
	

	
	转向机构装配要求 
	
	

	
	传动机构装配要求
	
	

	
	仪表和电气设备装配要求
	
	

	
	安全防护装置装配要求 
	
	

	
	标志和警示语要求
	
	

	
	外观要求
	
	


2.1.4-2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或法律、法规
	抽样要求
	备注

	
	
	
	
	

	1
	电气强度
	GB 42296-2022
	每组样品抽样3个，2个检样，1个备样
	

	2
	防触电保护
	GB 42296-2022
	
	

	3
	耐热
	GB 42296-2022
	
	

	4
	内部布线
	GB 42296-2022
	
	

	5
	外壳冲击
	GB 42296-2022
	
	

	6
	跌落
	GB 42296-2022
	
	

	7
	工作温度下的泄露电流
	GB 42296-2022
	
	

	8
	熔断器
	GB 42296-2022
	
	

	9
	电源软线及输出线
	GB 42296-2022
	
	

	10
	输出接口安全性
	GB 42296-2022
	
	

	11
	灼热丝
	GB 42296-2022
	
	


2.1.4-3 电池充电器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或法律、法规
	抽样要求
	备注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8-2014
	每组样品抽样3个，2个检样，1个备样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8-2014
	
	

	3
	发热
	GB 4706.18-2014
	
	

	4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8-2014
	
	

	5
	耐潮湿
	GB 4706.18-2014
	
	

	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8-2014
	
	

	7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18-2014
	
	

	8
	机械强度
	GB 4706.18-2014
	
	

	9
	结构
	GB 4706.18-2014
	
	

	10
	内部布线
	GB 4706.18-2014
	
	

	11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8-2014
	
	

	12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8-2014
	
	

	13
	接地措施
	GB 4706.18-2014
	
	

	14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8-2014
	
	

	15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8-2014
	
	

	16
	耐热和耐燃
	GB 4706.18-2014
	
	


2.1.4-4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或法律、法规
	抽样要求
	备注

	
	
	
	
	

	1
	输入电流
	GB/T 36944-2018
	每组样品抽样3个，2个检样，1个备样
	

	2
	电源适应性
	GB/T 36944-2018
	
	

	3
	泄漏电流
	GB/T 36944-2018
	
	

	4
	电气强度
	GB/T 36944-2018
	
	

	5
	防触电保护
	GB/T 36944-2018
	
	

	6
	发热
	GB/T 36944-2018
	
	

	7
	接地有效性
	GB/T 36944-2018
	
	

	8
	耐热
	GB/T 36944-2018
	
	

	9
	机械强度
	GB/T 36944-2018
	
	

	10
	结构
	GB/T 36944-2018
	
	

	11
	内部布线
	GB/T 36944-2018
	
	

	12
	电源软线
	GB/T 36944-2018
	
	


2.1.4-5 密封铅酸或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
或法律、法规
	抽样要求
	备注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每组样品抽样3个，2个检样，1个备样
	

	2
	输入功率和电流、空载直流输出电压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3
	发热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4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5
	机械强度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6
	布线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7
	输入和输出线及插头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8
	安全标志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2.1.4-6 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充电器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
或法律、法规
	抽样要求
	备注

	
	
	
	
	

	1
	输入功率和电流
	T/TCDZ 0001-2019
	每组样品抽样3个，2个检样，1个备样
	

	2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T/TCDZ 0001-2019
	
	

	3
	发热
	T/TCDZ 0001-2019
	
	

	4
	机械强度
	T/TCDZ 0001-2019
	
	

	5
	结构
	T/TCDZ 0001-2019
	
	

	6
	内部布线
	T/TCDZ 0001-2019
	
	

	7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T/TCDZ 0001-2019
	
	

	8
	耐热和耐燃
	T/TCDZ 0001-2019
	
	




2.1.4-7 电动自行车电池产品检测项目表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外形尺寸
	GB/T 22199.1-2017《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
T/ZJXDC 001-2021《电动自行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电动车蓄电池抽取检验样品1台，备用样品1台

	
	外观
	
	

	
	2hr容量
	
	

	
	大电流放电
	
	

	
	能量密度/重量比能量
	
	

	
	快速充电能力
	
	


2.1.4-8 电动车用头盔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
或法律、法规
	抽样要求
	备注

	
	
	
	
	

	1
	结构组成
	GB 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
	3顶检验样品，3顶备样
	

	2
	质量
	
	
	

	3
	刚度
	
	
	

	4
	耐穿透
	
	
	

	5
	标志标识
	
	
	


2.1.5 人造板产品检测项目
	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抽样要求

	人造板
（不同产品按对应相关标准项目要求检测）
	静曲强度
	GB/T 5849-2016《细木工板》
GB/T 15104-2021《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GB/T 18102-2020《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GB/T 9846-2015《普通胶合板》
GB/T 34722-2017《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
GB/T 34722-2025《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2025.12.1实施）
GB/T 29500-2013《建筑模板用木塑复合板》
GB/T 17656-2018《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
GB/T 41715-2022《定向刨花板》
	板材产品针对1.2m*2.4m整张样品，每组抽取2张，检样1张，备样1张

	
	含水率
	
	

	
	表面耐磨
	
	

	
	漆膜附着力
	
	

	
	浸渍剥离性能
	
	

	
	横向静曲强度
	
	

	
	表面耐污染
	
	

	
	 弹性模量
	
	


2.2.、抽样的地点：组织单位辖区内的市场、门店、生产厂家等。
2.3、抽样的方法：
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开展抽样；
在市场上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在流通领域（市场）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抽样人员会同检验所人员在事先不通知被抽检单位的情况下，在被抽检单位存放合格商品的场所（销售柜台、卖场、商场、成品仓库等），从同一地点、同一类别、同一规格的样本中按照规定随机抽取；样品一经抽取，应立即封样，且不允许调换，并由抽样人员、市场监督执法人员、被抽检人签字确认。
2.4、样品存放的地点和运送方式：抽取的样品由承检机构带回检测试验场地，检验完成后封存于被抽检单位、承检机构或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2.5、检验类别：监督抽查。
2.6、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bookmark: _GoBack]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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